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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财经学院文件  
 

龙财人〔2023〕28 号 

 

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深化职称和人事制度改革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

（推荐）制度，切实建立择优竞争的用人机制，促进教师队伍建

设，根据省人社厅《黑龙江省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

施方案》（黑人社规〔2022〕3 号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人事档案由学校统一代理且和学校签订劳动合同、缴纳社会

保险的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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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聘原则 

（一）科学设岗。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工作以科学合

理设岗为前提，以学校发展目标和长远规划为依据，服从学校教

育教学、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发展的需要； 

（二）评聘结合。根据学校实际需要在岗位空额内开展专业

技术职务评审（推荐），并将通过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聘用到相应

岗位，实现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相结合； 

（三）综合评价。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坚持思想政治

条件与业务水平条件并重，对申报人员的职业道德、教育教学能

力、学术水平、技术能力、社会服务、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等进行

综合全面的考察评价。 

三、评聘条件 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

范。规定聘任年限内师德师风考核结果均达到合格以上档次，实

行师德师风问题“一票否决”； 

（二）能够履行岗位职责，其中教师岗位应具备课程思政教

学能力，完成学校规定的教育教学等任务，教学评估分数良好，

近五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，申报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者，任现职以

来须获得 1 次以上优秀档次； 

（三）突出教书育人实绩，具备本学科（专业）较系统的理

论基础和专业知识，具有教育教学能力、科学研究能力、实验技

术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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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身心健康，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并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

任务。 

四、组织机构 

成立学校年度学科评议组和学校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

荐）委员会。 

（一）学校年度学科评议组由本学科教授代表组成，不少于

3 人。一般情况下，评议组组长为行政主要负责人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组织参加本学科评聘（推荐）人员的考察评议工作；根据评

议结果，确定拟推荐人选；负责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评

议相关的其它工作； 

（二）学校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委员会由校级相

关领导、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、各学科评议组组长及不少于三分

之二的教学一线教授代表组成，主任由校长担任。主要职能是负

责审定学科评议组确定的拟推荐人选。 

五、聘任程序 

（一）学校发布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通知； 

（二）教师个人提出申请，并由所在部门签署推荐意见； 

（三）申请人填写《资格认定表》和《业绩认定表》，准备

相关业绩材料； 

（四）学校各职能部门审核认定基本任职资格和业绩材料； 

（五）资格初审通过人员报送个人材料，申报人员业绩成果

展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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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学科评议组评议确定拟推荐人选； 

（七）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委员会审定最终评审

（推荐）人选； 

（八）评审结果公示； 

（九）材料报送省相关评审委员会评审； 

（十）公布评审结果； 

（十一）下发聘任文件、兑现工资等待遇。 

六、其他事宜 

（一）不在本办法适用范围内的系列，学校原则上不推荐评

审和聘用，其中教师岗位根据学校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队伍实际，

酌情考虑聘任。考试系列仍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已聘任的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、新入职人员

和由行政岗位已转岗到教师岗位、辅导员岗位且按非教师系列专

业技术职务聘任的人员，必须在岗 2 年内同级改职为教师系列专

业技术职务，到期未完成同级改职任务撤销所聘专业技术职务，

工资等降为原职务工资。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委员

会特批的，需要在规定时限内同级改职为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，

到期未完成同级改职任务撤销所聘专业技术职务，工资等降为原

职务工资。 

（三）将科研达标任务纳入全校所有已聘任专业技术职务人

员聘任考核条件，考核期由两年调整为三年，按照科研处制定的

具体实施办法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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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工资等兑现时间自取得专业技术

职务时间算起。 

（五）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委员会应严格按程序

工作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作出表决意见。每次会议的出席者必须

达到应到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(含三分之二)以上，其结果应获

得全体到会委员三分之二（含三分之二）以上的同意票方为有效。 

（六）专业技术人员应按所申报的学科参加相应学科评议组

的评审。 

（七）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委员会和学校学科评

议组成员负有保密责任。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（推荐）工作实行回

避制度。 

七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原制度同时废止，具体由人

事干部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黑龙江财经学院 

2023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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